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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南充市护林防火指挥部和市林业局组织市辖三区林业局及相关部门在高坪区召开了森林防火现场会，进一步研究落实了十条防火措施。
    一、强化宣传。制定森林防火工作乡规民约；散发宣传资料；设置固定性宣传标牌；宣讲《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三区各乡镇、村、社广播站要定时、定期宣传森林防火工作，并记录在案。
    二、明确责任。实行行政区域首长负责制，接受市、区护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落实专人。按行政区域，配足森林防火管护人员。对护林人员上岗到位、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登记，凡职责不落实、工作不到位，要及时撤换。
    四、严管火源。在野外火源管理上做好五件事：1.在通往林区、景区（景点）农家乐的主要路口和通道，设置严禁带火种的醒目标志。2.在重点防范地段，设置醒目的禁止用火警示语，落实专人硬看死守。3.林区野外生产用火要依法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或授权的单位批准，领取生产用火许可证，方能在指定的地点、范围内用火。4.护林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加大巡护密度，不得脱岗漏岗。5.要高度重视因山火引发其它火灾的发生，对易引发山火的较多堆积物，要采取人工清除可燃物的办法，铲除茅草进行集中处理。
    五、物资到位。按照规定配备一定数量的扑救森林火灾设施设备和工具（如二号工具、灭火器、多用铲等），明确专人，妥善保存、保养。确保随时随地拿得出、用得上。
    六、安全扑火。建立半专业扑火消防队和群众义务扑火队，对扑火人员登记造册，并定期进行扑火技能和防火安全常识教育培训。
    七、严肃查处。对违章用火人员，要及时批评教育，不听劝阻者，依法严处。发生火案，要及时组织人员依法处理，对火案肇事者从严处罚，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八、加强协作，密切配合，积极施救，不得推御责任。
    九、监督检查。三区护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实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火险隐患，要责令限期整改，并发放森林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督促各项措施到位。对措施不落实、工作不负责任的要坚决予以通报批评，并报送同级党委、政府。
    十、加强值班。市护林防火指挥部要随时抽查各单位的值班情况，并通报抽查结果。市护林防火指挥部一旦接到119森林火警电话后，立即按辖区行政区域通知所属护林防火指挥部进行处理。对值班不落实、电话打不通的立即通知所属区政府，对贻误扑火时机造成损失的，按规定从严追究责任。 


